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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无人认领尸体处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无人认领尸体处理工作，进一步明确公

安、民政、财政、卫健、民族宗教、红十字会等相关职能部门在

处理无人认领尸体工作中的职责，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和《宁

夏回族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无人认领尸体的处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无人认领尸体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在防

腐期、公告期届满后无亲属、组织（单位）为其办理殡殓手续的

遗体。具体情形如下： 

（一）姓名不详、身份不明的； 

（二）死者姓名、身份信息清楚，但无法通知其亲属、组织

（单位）或亲属、组织（单位）拒不办理殡殓手续的。 

第三条 姓名不详、身份不明及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尸体，

由公安机关负责检验、拍照、登记和收集遗物，建立 DNA 检测

报告和照片档案。 

第四条 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或正常死亡调查的无人认领尸

体，由负责相关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

断）书》（以下简称《死亡医学证明》），并向所在地的县（区）

卫健部门备案并通知同级公安机关进行拍照、登记、备案，并开

展尸源查找工作。 

第五条 在医疗卫生机构非正常死亡或卫健部门不能明确是

否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尸体，由医疗卫生机构通知医疗卫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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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所在地的区、县级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拍照、登记，并

开展尸源查找工作。 

    第六条 在医疗卫生机构以外死亡的无人认领尸体，由公安

机关负责检验、鉴定、拍照、登记和收集遗物；如卫健部门进行

救治，则由卫健部门开具《死亡医学证明》，并由公安机关加盖

公章后生效；如医疗卫生机构未进行救治或高度腐败尸体，则由

公安机关查明死因后开具《死亡证明》（详见附件 1）。 

第七条 《死亡医学证明》应当按规定填写，注明死者姓名、

身份以及死亡原因等情况。如经公安机关调查确认姓名不详、身

份不明的，或姓名、身份清楚，但家属、有关单位或其他组织不

办理殡殓手续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公安机关应当在《死亡医学证

明书》中注明。 

第八条 殡仪馆凭《死亡医学证明书》或公安机关通知收运

尸体。 

第九条 因案情需要保留的尸体，公安机关应书面通知殡仪

馆，并注明防腐期，防腐期一般不超过 30 日。防腐期满后需要

继续留存的，公安机关应当在防腐期届满前书面通知殡仪馆延期

保留，并明确延长期限。 

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尸体由公安机关及时

在“平安中卫”微信公众号等相关平台上发布公告，公告期为 30

日。 

姓名不详、身份不明及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尸体，公告及

防腐期届满后，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殡仪馆，殡仪馆凭据公安机关

出具的《尸体处理通知书》，对尸体按照规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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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身份清楚且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尸体，公告及防腐期

届满后，经公安机关同意，殡仪馆可以对尸体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尸体在防腐期或公告期

内，如有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认领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后，到

殡仪馆办理认领手续。认领方通过身体特征比对等方式核对尸体

身份，对尸体身份有异议的，应进行 DNA 比对。对有可能查清

身份和通知家属认领的尸体，公安机关应当调查核实并通知家属

认领。 

第十二条 除患传染病死亡的尸体需及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进

行处理外，有以下情况之一的，无需公告，经公安机关同意，殡

仪馆可以对尸体进行处理： 

（一）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以书面、电话录音或视频录像

等方式明确表示放弃认领的； 

（二）正常死亡尸体已出现膨胀、腐臭气味、舌肿眼突等明

显腐败征象的； 

（三）公安机关出具书面意见证明家属、单位或其他组织放

弃认领或拒绝认领的； 

（四）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立即火化的。 

第十三条 无人认领尸体经公安机关按照相关规定核查认定

后，出具《尸体处理通知书》（详见附件 2），殡仪馆接到公安

机关书面通知后对尸体进行埋葬，尸体必须包裹，装在棺木内打

坑掩埋，并刻碑做好标识，报当地公安、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民政部门应当单独划分足够的无人认领尸体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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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由民政部门负责统筹监督，殡仪馆负责管理使用。 

第十五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姓名不详、身份不明的

尸体，经公告后仍无人认领的，由各部门按本办法规定协同处理，

其运尸费、停尸费、尸体埋葬费等费用，由各县（区）发改委会

同民政部门统一标准，由各县（区）财政部门筹措资金据实核拨。 

第十六条 无人认领尸体处理费用按年度或季度结算核拨至

民政部门，由殡仪馆负责人携带公安机关出具的无人认领尸体统

计表及本年度埋葬无人尸明细表前往民政部门办理。 

第十七条 涉外、涉港澳台的无人认领尸体，由公安部门会

同民政、外事、港澳台办等部门按有关政策处理。 

第十八条 涉流浪乞讨人员的无人认领尸体，由民政部门会

同公安机关按本办法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公安、民政、财政、卫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

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责任: 

   (一)应当由本单位处理而推诿不作处理的; 

   (二)故意刁难、拖延处理，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有其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若依据

的政策法规发生变化或有效期满，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修订。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卫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附件：1.死亡证明 

          2.尸体处理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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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死亡证明（存根）编号：[2024]xxx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户籍地：                      身份证号：                   

现住址：                      

2024 年  月  日，xxx 在中卫市 xxxxxx 死亡，经公安机关工作，

尸体检验完毕，现尸体无保存必要，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丧葬事

宜。 

主办人签字：                 主办人签字： 

xxx 公安局 xxx 派出所         xxx 公安局物证鉴定所 

  2024 年  月  日              2024 年  月  日    

                             

死亡证明（正本）编号：[2024]xxx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户籍地：                      身份证号：                   

现住址：                      

2024 年  月  日，xxx 在中卫市 xxxxxx 死亡，经公安机关工作，

尸体检验完毕，现尸体无保存必要，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丧葬事

宜。 

主办人签字：                 主办人签字： 

xxx 公安局 xxx 派出所         xxx 公安局物证鉴定所 

  2024 年  月  日                2024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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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